番禺区妇幼保健院院本部2026年4月-2027年4月（一年）零星修缮服务商资格采购项目需求书
项目概述

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院本部建筑面积约6万平方米。由于医院已使用多年，院区内建筑及设施进入了维修频繁期，拟采购一家建筑零星服务商提供建筑及设施零星修缮服务。

承包人资质要求：具有建筑类承包资质、安全生产证、属于广东省政府采购电子卖场修缮工程服务商，具体承包资质以采购人审核为准。
项目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清河东路2号医院建筑楼群及周边医院用房(员工活动中心、后勤楼、保健楼、口腔科，技能中心、德厚大街房屋等)。
预算金额：不高于1387223.52元，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工资、社保等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加班费、服装、修缮材料、工具、消耗配件等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其他费用，承包人自行充分考虑其中的经济风险。
服务期：一年，最终服务期以“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一年内”或“累计结算金额达到合同金额”，条件先到者为准。

修缮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负责日常办公设备、门窗、排水系统（含下水器、座厕板）维修保养，小面积的墙身扇灰扫乳胶漆、小面积的地砖墙砖修缮铺贴、各类天花维修等日常管理、维修、保养，保障各项设施的正常运转（门窗每半年加油保养不少于一次）以及配合日常相关巡查工作等。

天花漏水、厕所漏水、外墙漏水等各种漏水情况的专业防水补漏修缮，需实施单位独立完成。

零星修缮需配合不锈钢维修项目。
必须完成我院总务科安排的项目，不能拒接，如无正当理由拒绝，按照合同“违约责任第16点”扣除费用。

安全要求
院内作业期间，涉及动火作业必须由采购人同意并盖章动火作业证后实施。实施前必须先清理周围环境，不得存放易燃物品，确保施工安全。
在服务期内，承包人必须做好员工的安全教育及安全措施，相关操作由具有对应资质的人员完成，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承包人工作人员在采购人工作范围内发生一切事故，其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均由承包人承担。

场地和水电
承包人应保证其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霸占采购人场地，扰乱采购人正常的运营秩序，否则，如因此造成采购人的损失，承包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并负责解决。

因工程需求，承包人可无偿使用水电。
人员要求

驻场零星修缮人员不少于3人（含管理人员1名，经验丰富的施工员、专职安全员、质检员），按照实际工程量应当增加施工人员满足采购人项目施工要求。
本项目需要委派经验丰富的施工员、专职安全员、质检员。
零星修缮人员具有建筑铁工、焊工、木工、瓦工、泥水工经验，其中电焊工、高空作业人员及其他作业规定的人员必须持有政府部门认可的对应证件且持证上岗，施工前必须提供操作人员的证件。
所有人员要严格审查，没有刑事犯罪记录，并通过采购人审核，采购人有权要求限期更换不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否则视作缺员。法定节假日在岗人数不少于1人，加班费由承包人按劳动法有关规定支付给员工。

采购人有权要求承包人对有盗窃、聚众闹事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员工立即开除，有权要求承包人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和不良影响。

修缮工程保修期为两年，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所有费用（含材料、人工等）由承包人负责。

承包方式和结算方式

承包方式：综合单价包干，经采购人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造价评审公司进行结算评审，按结算评审价支付。如清单外修缮项目则参考清单计价规范及定额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广东省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广东省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年）》；《广东省房屋建筑和市政修缮工程综合定额（2012年）》，综合单价=结算评审单价=预算评审单价*（1-成交下浮率），清单以外的工程量单价=第三方评审单价*（1-成交下浮率）。

每季度结算一次，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文明施工、包工期、包税金等一切费用。每季度应付金额=当季度内工程结算评审金额-施工期内经双方确认的扣除金额。

承包人结算送审中的工程量不足1平方米或者与“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的最小计量单位不足时，应当合并同类工程量一起计算。

修缮预算5万元以上项目，承包人先报方案及预算价给采购人审批，审批通过后才实施，按结算评审价付款。5万元以上项目如方案和预算采购人认为不合理，采购人有权再通过三家其他施工单位报价，选取一家合理施工单位进行施工。

质量保证金

1.★承包人应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以银行转账形式向采购人提交合同总价的2.5%作为质量保证金。

2.合同期届满，若承包人没有违约行为，修缮工程质量达标没有纠纷，并处理好公司和公司员工在合同期间人为损坏采购人设施设备等物品、有可能会影响到采购人正常工作和声誉或形象的所有员工内部矛盾、纠纷、劳资等问题后15个工作日内，承包人凭质量保证金缴费凭据、零星修缮服务合同、修缮工程合格检验报告于工程保修期满采购人无息返还全部质量保证金。

3.如承包人在合同结束前不妥善处理上述等问题，影响采购人正常工作的，采购人有权从质量保证金中支付处理承包人在本项目产生问题的费用，并要求承包人收到补缴质量保证金通知的5个工作日内足额补齐质量保证金。

实施要求

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

文明施工、遵守国家、上级有关部门的相关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广州市番禺区妇幼保健院（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的各项规定,签订《安全生产承诺书》并自愿接受采购人、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检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安全生产。

建立日常维修队及应急、抢险团队，成员要求配有泥水工、水电工、木工等专业人员，每天常规驻院修缮人员3名以上，遇应急、抢险及较大修缮须增派人力，节假日至少1名人员驻院。接到采购人组织的应急、抢险项目，要求30分钟内到达现场并尽快解决，违反扣除500元/次。

承包人在承接期限内自行在何贤纪念医院附近租赁日常维修备料仓库和值班用房。
违约条款

奖惩方案由总务科集体讨论制定施行。考核评价内容包括现场施工人员证照资质情况、安全作业意识、防护措施、建筑垃圾清运、修缮验收等。

承包人的施工人员缺乏作业资质的，应限期更换合格人员，否则按500元/违规人次扣除费用。

施工前要充分与施工附近或施工位置部门沟通，告知施工方案及工期，要得到科室的理解和支持，未经沟通进行施工导致科室的投诉，扣除100元/次。

每个零星修缮工程竣工后，竣工后两天内把工程量表交给采购人并通知采购人验收，由采购人验收小组成员和承包人项目负责人共同验收。验收包括工程量、工程质量、服务态度、施工后清洁处理等进行核准，要求签证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相符、工程质量达优良以上、服务态度良好、文明施工及时处理施工垃圾等。5000元以下工程验收一项不符合要求扣除200元/次，5000元（含）至20000元工程验收一项不符合要求扣除500元/次，20000元（含）以上工程验收一项不符合要求扣除该工程总价5%。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巡查内容：建立巡查制度，每周、国庆节前、春节前、恶劣天气等情况到来前，安排巡查人员对各院区进行巡查。每月、每周、节日前或配合我院进行专项巡查前将巡查结果按要求整理上交我院方并提交这当月的维修计划。特别注意雷雨、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来临前或应急情况下必须安排人员对天面及相关的排水管、井道进行排查及疏通，并及时将相关情况向采购人代表反映。并按要求提交巡查记录、现场相片、报告等相关资料，未实施巡查及未提交齐全以上要求的巡查资料，扣除1000元/次。
承包人必须施工当日清扫和运走产生的所有垃圾，否则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清运公司处理承包人产生的建筑和生活垃圾，所生产的一切清运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并扣除500元/次。

承包人的员工在施工作业期间发生事故，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工程责任均由承包人承担，与采购人无任何责任。

采购人有权不定期的检查和抽查。发现工程质量不符合要求的，有权要求提高工程质量，并根据工程质量、服务态度、病人员工来信来访等情况对承包人进行相应扣罚。

承包人员工作业时未能做好警示等防御措施，或因工作责任心差不按操作规程及其他个人原因造成病人、员工或其他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等情况，所造成的损失、索赔费用和相关法律责任，均由承包人负责。
如因承包人员工缺乏工作责任心、工作技能低或其他个人原因等造成医院损失的，须照价赔偿；造成管道堵塞，所发生通渠或修理费用由承包人承担，并扣除300元/次。

承包人员工在各项服务中须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注意节约用水、用电，严禁浪费；不得擅自收集、买卖纸皮、杂物等废品；不得在污物间、厕所、楼梯底等地方堆放杂物，否则扣除100元/次；必须严格医院住房管理规定，绝不允许工人在医院留宿，否则扣除500元/次。

严禁在院内赌博、吸烟、喝酒、使用煤气炉、电饭锅等，否则扣除200元/次；因违规使用造成火灾等重大事故，承包人负责赔偿医院全部损失并追究承包人和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严禁在医院范围内打架、与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争吵，否则扣除500元/次。

承包人接到投诉，如未能及时（二十四小时内）处理，没有做出令采购人接受的合理解释，又没有采取补救措施，扣除1000元/次。

承包人员工不得私自收集、盗卖医疗废物，一经发现，扣除5000元/次，发现第二次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承包人必须完成总务科安排实施的各发包项目，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第1次拒绝扣除500元，第2次拒绝扣除1000元，第3次拒绝扣除2000元，以此倍数类推。超过第5次（不含第5次），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处理。

承包人不得转包或分包项目，一经发现，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造成采购人的其它损失，承包人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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